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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o whom it may concern, 

二次創作，又稱再創作、衍生創作，是創作的一種，指使用了已存的文本（包

括文字、圖像、影片、音樂或其他藝術作品等作品），進行延伸的創作。作品

可以是對原文本的伸延，也可以是對之的解構。二次創作並不是把別人的作品

剽竊回來，當成是自己的東西；相反，二次創作是明顯地以某作品、項目或角

色爲基調，再加以發展，它的引用及改變意味是很明顯的。一直以來，二次創

作都是一種常用的創作手法和表達方式。2014 修訂草案若為了保留版權人的申

訴權，而將法律責任加之於網民，就實在太不公平。無可否認，既然聯線服務

提供商和其他中介者獲取了商業利益，他們就不應借網民來逃避版稅或其他合

理報酬。但是，牟利機構的法律責任並不一定延伸到網民的不牟利活動。事實

上，版權擁有人的焦點都大都放在金錢和商業利益上。從這個角度來看，如果

草案能加入多一個版權豁免，好讓網民進行不牟利、不取代原作品市場的活

動，而又保留版權擁有人對中介者的申訴機會，這會是一個雙贏的局面。我認

為政府應以民間的 UGC 豁免方案立法，真正全面豁免二次創作人在個人用

途、非商業貿易使用時的刑事及民事責任，版權擁有人的刑事及民事責任都可

全面豁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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